
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实施规范

(基本要素)

　 　 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:
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
二、省级主管部门:
省公安厅

三、实施机关:
县级公安机关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:
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 (国发

〔2015〕11 号)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

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7 号)
五、子项: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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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
【000109126000】

　 　 一、基本要素

1.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【000109126000】
2.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

无

3.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

无

4. 设定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
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2)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附件

第 37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公安机关。
(3)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附件 1 第

41 项:取消非机构印章刻制单位审批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公安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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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实施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
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五条凡领有许可证之印铸刻字业

者,如有更换字号、经理、股东,或迁移、扩充、转业、歇业等情时,均须先经

公安局或分局许可后,始得办理其他手续。
(3)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附件

第 37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公安机关。
(4)《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附件 1 第

41 项:取消非机构印章刻制单位审批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公安机关。
(5)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 (国

发〔2015〕11 号)附件 4 第 6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改为后置

审批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。
(6)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

力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7 号)附件 1 第 85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
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;审批层级和部门:设区的市、县级公安机关。
6. 监管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六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均须遵

守下列事项:
一、遇有下列各项印刷铸刻情形之一者,须将底样及委托印刷刻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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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证明文件,随时呈送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核准备案后方得印制。
1、刻制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公营企业之关防、钤记、官印、公章、胶皮印、

负责首长之官印、名章等。
2、印制布告、护照、委任状、袖章、符号、胸章、证券及文书信件等。
3、铸造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公营企业使用之各种钢印、火印、号牌、徽章

等或仿制该项式样者。
二、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均需备制营业登记簿,以备查验。 属本条

第一款规定之各印制品,承制者一律不准留样,不准仿制,或私自翻印。
三、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,须迅速报告当地人民公安机关:
1、伪造或仿造布告、护照、委任状、袖章、符号、胸章、证券及各机关之

文件等。
2、私自定制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公营企业之钢印、火印、徽章、证明、

号牌或仿制者。
3、遇有定制非法之团体、机关戳记、印件、徽章或仿制者。
4、印制反对人民民主、生产建设及宣传封建等各种反动印刷品者。
四、凡印刷铸刻本条第三款所规定之各项物品者,除没收其原料及成

品外,得按照情节之轻重,予以惩处。
五、对人民公安机关之执行检查职务人员,应予协助进行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七条营业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,得

缴销其特种营业许可证,停止其营业。
一、假借他人名义者。
二、领取许可证后,无正当理由两月以上未开业者。
三、无故休业超过一个月以上者。
四、营业者行踪不明逾两月者。
(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,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,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;情节

较轻的,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(三)未经许可,擅自经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由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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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,予以取缔。
取得公安机关许可的经营者,违反国家有关管理规定,情节严重的,

公安机关可以吊销许可证。
7. 实施机关:县级公安机关

8. 审批层级:县级

9. 行使层级:县级

10.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:是
11. 受理层级:县级

12.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:否
13. 初审层级:无
14.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

可证核发

15. 要素统一情况:全部要素全省统一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条件型

三、行政许可条件

1.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

(1)有合法经营场所;
(2)有保障公章刻制合法经营的人员、设备;
2.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一条为加强社会治安,保障印铸刻

字业的合法经营,防范不法分子伪造假冒,特制定本规则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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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3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六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均须遵

守下列事项:
一、遇有下列各项印刷铸刻情形之一者,须将底样及委托印刷刻字之

机关证明文件,随时呈送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核准备案后方得印制。 ……
(4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九条省级以上人民公安机关,得依

据本规则之精神,制定补充办法;县(市)级人民公安机关如有制定补充办

法之必要时,须经省级人民公安机关批准。
四、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

1. 服务对象类型:自然人,企业法人

2. 是否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:是
3.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

4. 涉企经营许可证件名称:特种行业许可证(公章刻制业)
5. 改革方式:实行告知承诺

6. 具体改革举措

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,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

需材料。 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,当场作

出许可决定;探索开展网上办理。
7.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一是加强对承诺内容真实性的核查,发现虚假承诺、承诺严重不实的

要依法处理。 二是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,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三是加强信用监管,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开信用记录,依法

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 四是加强公章刻制备案管理,督促公章

刻制企业严格落实公章刻制备案管理要求,及时规范上传、报送公章刻制

备案信息。
五、申请材料

1. 申请材料名称

(1)《特种行业申请登记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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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。
(3)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证明或产权证明文件(即房屋产权证明或租

赁合同)。
(4)安装符合公安部标准要求的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相关

证明材料。
(5)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。
(6)经营场所平面图。
(7)治安责任人岗位职责和安全管理制度材料。
(8)公安部防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印章质量检测报告。
(9)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申请的,申请人还应提交承诺书。 上述(2)

(3)(5)能够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得的,可不要求当事人提供。
2.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
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九条省级以上人民公安机关,得依

据本规则之精神,制定补充办法;县(市)级人民公安机关如有制定补充办

法之必要时,须经省级人民公安机关批准。
(3)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

力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7 号)附件 1 第 85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
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。
六、中介服务

1.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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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:无
3.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:无
4.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:无
5.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:无
七、审批程序

1.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

(1)申请人申请;
(2)审批机构受理 / 不予受理;
(3)审批机构审查;
(4)决定核发许可证 / 不予核发许可证。
2.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
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
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四条凡在本规则颁布前,已开业之

印铸刻字业,均须补办第三条规定之手续。
(3)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 (国

发〔2015〕11 号)附件 4 第 6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改为后置

审批;实施机关: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。
(4)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

力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7 号)附件 1 第 85 项: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

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;审批层级和部门:设区的市、县级公安机关。
1.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: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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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:否
3. 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:否
4. 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:否
5. 是否需要鉴定:否
6.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:否
7.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:否
8.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:是
9.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:否
八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 承诺受理时限:当场办理

2. 法定审批时限:20 个工作日

3.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

决定的外,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

许可决定。 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,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,可以延

长十日,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 但是,法律、法规另有规

定的,依照其规定。
4. 承诺审批时限:当场

九、收费

1.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:否
2. 收费项目的名称、收费项目的标准、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、规定收

费标准的依据:无
十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 审批结果类型:证照

2. 审批结果名称:特种行业许可证(公章刻制业)
3.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:无
4.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:
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九条县(市)级人民公安机关如有制定

补充办法之必要时,须经省级人民公安机关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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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:是
6.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

变更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经营地址等的,应当办理变

更特种行业许可。
7.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:否
8.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:无
9.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:
审批机关行政管辖区域

10.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:
(1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三条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,须先向

该管市(县)人民政府公安局或分局申请登记,办理以下手续:
一、详细填写特种营业登记表两份,附申请人最近二寸半身免冠像片

三张,并觅具可靠非同业铺保两家。
二、造具该业股东、职工名册,建筑设备及四邻平面略图(露天刻字摊

免缴平面略图)。
三、将填妥之申请登记表,连同像片、略图、名册等送公安局或分局,

经核准发给许可证后,须另向该管市场监管部门申请,领得营业执照后始

准营业。
(2)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第九条省级以上人民公安机关,得依

据本规则之精神,制定补充办法;县(市)级人民公安机关如有制定补充办

法之必要时,须经省级人民公安机关批准。
十一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1.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:无
2.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:无
3.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:无
4.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:无
5.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:无
十二、行政许可后年检

1. 有无年检要求: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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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:无
3. 年检周期:无
4.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:无
5.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:无
6. 年检是否收费:无
7.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、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、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

依据、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:无
8.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:无
十三、行政许可后年报

1. 有无年报要求:无
2.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:无
3.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:无
4. 年报周期:无
十四、监管主体

县级公安机关

十五、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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